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有效管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外部技术专家库，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和竞争力，结合股份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下属各子分公司。

股份公司下属各子分公司以下统称“所属各单位”。 

第三条  外部技术专家库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规范招募、管理流程、保护知识产权和商

业机密，建立激励及退出机制，有效管理外部技术专家库，将

为股份公司带来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促进股份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目的与原则 

第四条  目的：外部技术专家库的建设旨在通过引入外部

专家的力量，弥补股份公司内部技术人才的不足，推动技术创

新和发展。通过与外部专家合作，股份公司可以获取到前沿的

技术信息和行业动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促进技术创新和

产品优化。 

第五条  原则 

（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公开透明的专家招募和评价机



                                             
 
 
 

 
 

制，确保专家的选择和使用公平公正。 

（二）专业能力原则：选择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经验

的专家，确保他们能够为股份公司提供准确、有效的技术咨询

和支持。 

（三）保密原则：明确专家对股份公司商业机密的保密义

务，保护股份公司利益和技术安全。 

（四）合作共赢原则：外部技术专家库的建设应当注重与

专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实现股份公

司与专家的互利共赢。 

第三章  管理流程 

第六条  专家招募 

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招募外部技术专家，如招聘网

站、专业协会、高校合作等。招募时，应明确专家的领域和技

术要求，并对应聘专家进行初步筛选。进入备选专家数据库的

专家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从事所属领域或行业专业技术工作满8年以上，并具

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能够

独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提出指导意见； 

（三）熟悉所属领域或行业的最新科技、经济开展状况，

了解本领域或行业的产品特点； 

（四）科技活动中无不良记录； 



                                             
 
 
 

 
 

（五）身体健康，能够承当具体技术指导工作。 

第七条  所有进入备选专家数据库的专家需向股份公司提

交以下资料： 

（一）申请书或推荐信； 

（二）个人身份证明和职称证明资料； 

（三）学术、专业成就的证明资料等； 

（四）近五年承担工程和科技活动情况。 

第八条  评估与筛选 

招募到的专家需要经过评估和筛选，以确定其是否符合股

份公司的需求和要求。评估标准可以包括专家的学历、工作经

验、科研成果等方面。筛选出合适的专家后，可以进行面试或

其他形式的深入评估。 

第九条  入库管理 

经过评估和筛选合格的专家将被纳入外部技术专家库进行

管理。在入库管理中，应建立专家信息档案，包括专家的基本

信息、技术领域、合作经历等。同时，需要建立专家库的更新

机制，及时更新专家的信息和状态。专家库专家实行聘任制，

获聘专家由股份公司颁发聘书。 

第十条  项目协作 

在需要外部专家参与的技术项目中，股份公司可以根据项

目需求从专家库中选择合适的专家进行协作。协作过程中，应

明确任务目标、工作计划、合作方式等，并建立有效的沟通和



                                             
 
 
 

 
 

反馈机制。需要确保专家的权益和待遇，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条件。 

第四章  保密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十一条  外部技术专家库的管理涉及到股份公司的核心

技术和商业机密，因此需要加强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  保密措施 

股份公司应与外部专家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保密责任和义

务。在项目协作中，需要限制专家对敏感信息的接触和使用，

并采取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加强信息安全保护。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保护 

股份公司与外部专家合作的成果应当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确保股份公司对相关技术和知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应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及时申请专利或其

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防止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泄露。 

第五章  激励与退出机制 

第十四条  薪酬激励 

股份公司根据专家的贡献和工作成果另行确定相应的薪酬

标准。同时，股份公司可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提

高专家参与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第十五条  发展机会 



                                             
 
 
 

 
 

股份公司可以为外部专家提供进修、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

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第十六条  专家库专家有以下行为之一的，股份公司首先

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可随时取消其入选专家库资格，并予

以公告： 

（一）不负责任，弄虚作假，或者其他不客观、公正履行

职责的； 

（二）利用专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为有利益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提供便利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参加专项技术活动三次以上

的； 

（四）与专项工作涉及单位存在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工作

公正性的情况，未主动提出回避的； 

（五）泄露专项秘密或其他不准公开的专项情况的； 

（六）为了个人私利和不正当目的，投机取巧，提出与事

实不符、违反科学的结论、意见，并造成一定损失的； 

（七）索取或者接受与专项技术工作利益相关单位或人员

的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可能影响专项工作公正性的宴

请或其他好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股份公司技术质量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